
烟台外国语实验学校学生管理制度

一、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学生是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未来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与他们的文明水平有直接关系，因此，提高自身修养，接受文明

礼仪教育，因此提高自身修养，接受文明利益教育，必须从现在

做起，学校特做如下规定：

（一）遵规守纪勤奋学习

1、树立爱党爱国思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增强法治观念，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2、严格遵守《学生日常行为准则》，自觉修身成才。

3、遵守作息制度，按时起床，按时上课，按时就寝。遵守教学

楼、宿舍、食堂等公共场所的规章制度。自觉维护教室、宿舍、

食堂等公共场所的正常秩序，不打闹、起哄、大声喧哗。

4、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的。上课时专心听讲，勇于提出

问题，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积极回答老师的提问。珍惜时间，

科学地安排课外活动。

5、积极参加健康的文化活动，增进身心健康。

（二）弘扬公德举止文雅

1、遵守公共秩序，购票购物自觉排队,对营业人员有礼貌。观看

演出和比赛时，要做文明观众，不起哄滋扰，结束时鼓掌致谢。

2、坐、立、行走、读书、写字、姿势端正。



3、穿戴整洁、朴素大方、头发干净整齐；男、女生不烫发、不

染发；男生发长不得过耳、不理光头，不得佩戴耳环、耳贴等装

饰品；女生不化浓妆，上体育课穿运动鞋；不得穿背心、运动短

裤、拖鞋进入教室。

4、 举止文明，不打架骂人，不说脏话，不玩网络游戏，不参加

封建迷信活动。不看凶杀、迷信的书刊、录像。

（三）崇尚美德勤劳俭朴

1、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随地吐痰,不乱扔纸屑果皮。

2、 拾金不昧，不受钱物利诱，珍重和爱惜名誉。

3、热爱劳动，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学会料理个人生活，自己

的衣物用品收放整齐,保持宿舍内务干净整洁。

4、生活节俭，不乱花钱，不向父母提出超越家庭条件的要求。

（四）恪守礼节尊敬师长

1、使用礼貌用语，讲话注意场合，态度友好，在正式场合要自

觉讲普通话。

2、不动用他人物品、不拆看他人信件、不看他人日记。

3、到办公场所要先敲门，经允许后再进入。办事要讲文明、懂

礼貌。

4、 尊重师长，见面主动问候。回答师长问话要起立，给老师提

意见态度要诚恳。

5、尊重家长意见和教导，经常把生活、学习、思想等情况告诉

家长。



诚实守信真诚待人

6、守信守时，答应别人的事要及时办到，做不到时要表示歉意，

借他人钱物要及时归还。

7、诚信考试，严格遵守考场纪律，按照相关要求参加考试，考

试不作

8、同学之间友好相处，不说有损他人自尊的话，不拿他人的生

理缺陷开玩笑，不欺侮年幼体弱的同学，发生矛盾多做自我批评。

9、尊重他人人格、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不打听传播他人隐私。

二、课间、课外活动管理制度

为把学生管理工作落到实处，防止校园意外伤害事故的发

生，及时处理好各种突发事件，特制定本制度。

1.下课铃声响后，收拾好本节课用过的学习用品，准备好下节课

需要的学习用品，对齐桌凳。

2.下课后轻步走出教室，参加课间轻松愉快的健体益智活动，活

动的强度要适当，不做剧烈的活动，以保证继续上课时不疲劳、

精力集中、精神饱满。

3.明确通行路线，参加课间集体活动、升旗仪式、大课间活动时，

应听从老师组织排队前往，并按规定路线有序通行。

4.进出教室靠右行走，不得拥挤，不推人、撞人，人多时等会再

走。

5.不得在教室内外打闹。禁止互相追逐、狂奔乱跑，防止互撞、

大声喧哗。课间活动时不准随意推打同学或突然使拌，不准搞恶



作剧伤害同学。

6.课间未经许可，不得进入办公室，不在办公室周围喧哗，不随

意串班。

7.严禁学生课间攀爬教室窗台和教室内桌椅，不得攀爬栏杆等危

险物，任何人不得从窗户往外扔任何东西。

8.严禁学生课间到危化品室、实验室等功能区域玩耍。

9.严禁学生触摸电器设备，不损坏消防设施、设备。

10.不得将有危险的刀具等带入学校。不向他人投掷危险物品，

不在校园内拿棍棒等物品追逐同学，不准用笔、刀、棒、雨伞头

等危险物刺、打同学，不玩火。

11.课间严禁学生出校门，严禁私自翻越围墙出校园。因事因病

确需出校门的，须持有班主任老师出具的请假条，经班主任签字

并有家长履行签字接送手续的，门卫值班室方可放行。

12.同学之间互相包容、互相帮助，不许打架骂人，做文明学生。

13.大课间活动要制定周密的计划，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本着“谁

组织、谁负责”的原则，落实人员统一指挥，实行全过程监控。

大课间活动由班为单位由班主任、副班主任带队，加强学生的活

动安全教育，重视活动过程中的保护和预防措施，合理控制运动

量，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14.班主任在课间要随时观察该班学生活动情况，发现学生有不

安全行为，及时制止、教育。对屡教不改的学生，通知家长到校

配合教育。



15.值班领导课间巡视学生活动情况时，发现学生有不安全行为，

及时制止，作好记录，将情况通知班主任，并按有关规定，给予

批评、扣分处理。

三、宿舍管理制度

学生宿舍是学生生活和休息的主要场所，也是学生相互交流

思想，影响学生思想形成的重要场所。为了完善宿舍管理的制度

和措施，进一步提高学生宿舍管理的质量和水平，为同学提供一

个秩序良好、整洁卫生、舒适安全，具有健康氛围的生活环境，

特制定本制度。

1、入住宿舍制度

（1)住宿学生必须遵守学校及宿舍的各项规章制度。

（2)按照指定的宿舍、寝室、床号入住，不得擅自变动。

2、日常管理制度

（1) 每个寝室推选一名寝室长，负责寝室事务。

（2) 寝室要排出值日表，离寝之前将寝室卫生打扫好，每人负

责整理好自己的被褥，待舍务教师检查合格后方可离开，并且要

求全天保持好宿舍卫生。

（3)学生未经允许不准擅自走读回家，必须向老师申请，经班主

任和家长知晓并同意后做好登记，方可离校。

(5)严禁留宿非住宿学生在学生宿舍住宿。

(6) 学生除了午休、晚休时间，其他时间禁止随意出入宿舍，若

有突发情况可求助班主任。



(7)保持宿舍内的肃静，按时午休、就寝和起床，铃响熄灯，不

说话，不影响别人休息。严禁在宿舍和走廊喧哗、打闹、摔东西

等影响他人休息的行为。

（8）爱护公共设施，节约水电，损坏公物自觉赔偿。

（9）遵守宿舍纪律，注意安全，不玩水、不玩火、不触摸电源；

不在床上玩耍、打闹，不把玩具、刀具带入宿舍。

（10）按时午休、就寝和起床，铃响熄灯，不说话，不影响别人

休息。

（11）上下楼梯轻声慢步，不追逐、不拉扯,注意安全。

（12）不在宿舍吃饭、吃零食，不把零食带进宿舍。

（13）不乱串宿舍，不乱翻弄别人的东西。

（14）严格自律，言行文明，共同努力，共同保持宿舍的安静、

温馨，努力创设良好的生活、休息环境。

（15）在突发应急的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住宿生应服从统一

指挥，安全撤离至安全场所。

（16）维护宿舍周围的安全消防设施，发现问题及时通报宿管阿

姨，有专业人员解决，禁止一切破坏消防设施的行为。

四、学生考勤制度

1、学生必须遵守学校规定，按时到校，学生困事、因病不能到

校上课应按规定请假，未经请假或请假未获批准而不上课者作旷

课处理。



2、 上课铃响后，即进入教室，否则作迟到处理，下课铃未响离

开教室作早退处理，下课铃响前 5 分钟离开教室者作旷课处理。

3、学生请病假，须有医生或家长证明，在离校前来不及请假者，

返校后应立即持证明办理补假手续。学生请事假应在事前持家长

证明或由家长来校请班主任办理。

4、 请假在三日内(含三日)，由班主任审批，请假在三日以上由

政教处批准，请假要有充足的理由，否则不予办理。

5、 各班设立考勤簿，选派认真负责的同学担任考勤员，严格考

勤，及时填写。

6、 各班每周小结一次考勤情况，每月向政教处报告一次，期末

总结评比，对全勤的同学和作负责的考勤员要给予表扬和奖励，

学生的出勤情况要记入学生手册，并纳入操行评定内容。

7、迟到、早退较多的班不能评为“文明班级”和“优秀班集体”，

严重旷课的学生应按违纪学生处分条例进行纪律处分。

学生请假考勤制度严格按照学校暂行作息时间执行，凡上课

铃声响完进入教室的学生为迟到，下课铃声响完之前离开教室为

早退，完全没有到教室上课为旷课。

五、学生请销假制度

为了贯彻执行《中学生守则》、《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培养学生勤奋学习,遵纪守规的优良习惯和作风,结合我校的教

育、教学实际情况,特制定学生请假制度:

（一）请假规则



1、学生请假手续由学生本人或者家长履行,不得由别人代替,

必须写出书面假条,注明请假的起止时间及原因,请假条只允许

一人一张,由学生处统一印制为准。

2、请假分事假、病假、公假三种。事假，因私人或家庭亲

属的重大事件无法按学校规定时间上课而提出的请假,一般情况

下不得请事假；病假,因身体健康原因无法按时上课而提出的请

假，病假同时须提供医院的相关证明；公假。因参加学校安排的

重大活动,并经学校有关领导证实后确无法按时上课而提出的请

假。

3、事假:学生因私人或家庭亲属的重大事件无法按学校规定

时间上课而提出的请假,须有家长出具书面证明或班主任必须与

家长电话联系问清事由。请假在三天以内的由班主任酌情批准,

三天以上班主任签注意见,报学生处批准。

4、病假:学生因身体健康原因无法按时上课而提出的请假,

须有家长或医院证明,程序与事假程序相同。

5、公假:学生因公请假,应有学生处批准。程序与事假程序

相同。

6、原则上学校上课期间非特殊情况不予请假,如确需请假的,

班主任应与家长联系确认后方可准假且要求其家长亲自到学校

来接。



7、每节课上课的老师必须负责清点学生数,如果发现学生不

在,要及时联系家长或联系班主任,问清事由。并把相关情况告之

家长。未负起责任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8、门卫必须控制好学生的出入,要有由班主任亲笔批准的请

假条和家长亲自到校才能放行。

9、如有特殊情况,经申诉理由或者持有有效证明材料可准予

补假,但必须提前与班主任电话联系,说明原因。学生不请假,事

后无正当理由补假,或者开学后即不到校报到又不请假者,均按

旷课处理。

（二）请假程序

1 、请假条由班主任负责管理。请假的同学应到班主任处领

取请假条,并按要求如实填写。

2 、学生请假,应事先由学生本人当着班主任联系家长并经

家长许可,学生亲自填写请假条,说明请假的原因和时间,计划出

校与预计返校时间,经班主任同意后准确填写,精确到分钟。请病

假需有校医务室或医院有效证明。请事假要有充足理由,一般应

从严掌握。请假条填好后,交班主任签署意见,班主任同意请假人

数用中文大写填写,不准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人数,人数涂改无

效。

（三）准假权限

1、三天以内的请假,由班主任审批；

2、三天以上的请假,由教务处审批；



3、一周以上的请假,由分管校长审批；

4、班级干部一律没有准假的权利。

（四）补假手续

1、学生因急事但无法事先请假的,应在一天内由学生家长代

为办理补假手续。补假期满,不能销假者应事先办理续假手续。

2、学生在假期、节假日必须按学校的规定按时离校、返校,

逾期不归者必须持有效证明办理补假手续,否则给予严厉的纪律

处分。

（五）销假

请假期满,返校后必须到班主任处注明返校时间,进行销假,

否则超过准假时间者,按旷课论处。

（六）其它

1、学生请假,如果学生以欺骗手段请假,被查出,则取消该生

的请假资格,并追究相应的责任。

2、如学生违反请假制度,均作旷课处理并给予严厉的纪律处

分。

3、学生请假时数不得超过一学年授课总数的三分之一（含

事假、病假、公假）,否则期末操行评定视为不合格。

4、所有学生、班主任等都应当严格按照本制度规定的程序

履行自身的义务和职责。


